
务规章制度的行为，如，责令账外收入入账 、责令退回非法

所得、责令财务调账等；有权对违反财经法规、董事会决议 、

企业财务规章制度的企业有关人员予以警告 、通报批评 、罚

款等处罚。
8.建议处分权。主要是指对严重违反国家财经法规、董

事会决议、企业经财务规章制度的企业有关人员，财务总监

有权建议企业有关部门予以停职检查、调整工作岗位 、开除

和移送检察机关处理等。

（三）

财务总监通过直接参与重大财务决策 、 财务控制和财

务支出审批，对企业总经理行为和企业行为实行经济监督

和控制。因此，财务总监应当对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企

业重大错弊承担渎职责任。具体说明如下：

1.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企业总经理重大贪污行为或重

大渎职行为的责任。主要是指：（1）对企业总经理的重大决

策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从而形成其重大渎职行为和贪污行

为的；（2）对企业总经理违反内部控制程序，在投资、筹资融

资 、固定资产购建和处理、存货采购和销售等方面，存在明

显错弊，缺乏应有的职业关注，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3）

对有关企业总经理错弊问题的举报，没有组织调查和落实，

丧失发现其重大问题机会的。
2.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企业重大财务错弊的责任。主

要是指：（1）企业应当建立而没有建立各种内部控制制度，

造成内部控制弱化，财务管理混乱的；（2）工作马马虎虎，缺

乏应有的职业关注，在财务审核中，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明

显财务错弊问题的；（3）对有关财务错弊问题的举报，没有

认真查办，掉以轻心，造成重大损失的；（4）缺乏应有的职业

关注，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企业会计报表弄虚作假问题的。
3.对企业正在发生的重大违法犯罪行为和重大侵犯投

资者权益的行为，应当及时采取措施而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进行制止的责任。主要是指：（1）对企业总经理的重大错弊

行为，应当向董事会及时报告而没有及时报告的；（2）对存

在重大经济问题的有关人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而没有及

时采取措施，造成有关人员脱逃和企业重大损失的；（3）在

审计报告中没有充分揭示已发现的会计报表弄虚作假的问

题。

4.滥用职权，干涉企业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企业重大经

济损失的责任，主要是指：（1）利用财务监督权，独断专行，

干涉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侵犯企业总经理和企业的合法权

益，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2）利用总监权力任人唯亲，用

人不当，造成企业管理混乱和企业重大经济损失的；（3）利

用审计监督权，诬告不同意见的企业干部，造成企业管理混

乱和企业重大经济损失的。
（作者单位 ：新加 坡复发中记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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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有企业财务总监的概念

国有企业财务总监可划分为两大类型， 即作

为企业内部机构的财务总监（内部管理者层次意

义上的） 和作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派驻集团公司

的财务总监（所有者监督层次意义上的）。本文的

研究指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财务总监。从财务总

监的选派程序和职责上来看，国有企业财务总监

可定义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派出并授权对国有资

产授权经营机构及所属大、中型国有企业整体财

务（包括事前 、事中、事后）进行专业 、专职财务监

督的人员，其职责是维护资产所有者的权益。

二、在国有企业集团公司实行财务总监制度

的必要性分析

1. 完善委托代理制度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迫切要求设置财务总监

委托代理制度要求赋予代理人（经营者）资产

责任，但这种责任必须要有完善的监督制度。如

果财务对代理人的监督缺乏效力，一旦代理人搞

机会主义，发生“败德行为”，以“公权”谋“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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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势必流失。
目前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很不完善。主要表现

在：（1）董事对总经理的控制作用小。有的董事不“懂

事”、“不管事”、有的董事长同时兼任总经理。据报载，

广州市 28 家市属控股集团公司和大型企业中，党委书

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三位一体”的有 6 家，占 21.4% ，

“二位一体”的有 19 家，其中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有 8

人，占 28.6%，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有 11 人，占 39.3%。（2）

新、老“三会”关系未理顺，监事会没有设立或形同虚

设。（3）产权代表未真正代表国家利益。这些问题的存

在使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没有相互分离而形成有

效的相互制约，产权约束和财务监督仍时常处于梗阻

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约束是通过对企业领导制度的合

理级升与制定来实现的，而产权约束必须由财务监督

来体现和完成。因此，实行财务总监制度，搞好对代理

人的财务监督是完善国有资产委托代理制度不可缺少

的内容。
2.彻底改变企业内部财务监控乏力的局面，迫切

要求实行财务总监制度

造成企业内部财务监控乏力的主要原因，除了前

述的企业委托代理制度残缺、“内部人控制”等，还有内

部会计监督和外部经济监督乏力两方面的重要原因。
外部经济监督的主体是国资、审计、银行、财政、税务、

工商等职能机构。无论是作为所有者代表的国资委，

还是其它的外部经济监督主体，他们掌握企业的信息

都不可能有经营者多，而要掌握与代理者相对等的信

息，又得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外部经济监督乏力有

其不可避免性。实行财务总监制度，既有利于国资部

门掌握充分信息，又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由于财务总

监在其制度设计上保证其能够进入企业决策部门，参与

制订企业财务计划，监督企业重大财务活动，使其在具

体运作中能够发挥财务监控职能作用，并体现及时性、

有效性、经常性的特点，无疑可以改变长期以来企业内

部财务监督失控的局面。根据湖南省怀化市对 33 家国

有企业派驻财务总监的实践经验，财务总监对企业的乱

挤成本、隐瞒利润、收入不入账等问题均进行了有效监

督，这 33家企业经过“年检”和“三大检查”，均未有重大

国有资产流失和违反财经法纪的事件发生。

三、在国有企业集团实行财务总监制度的可行性

分析

一些同志认为在国有企业集团设立财务总监，是

否与《公司法》中规定不得干预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权相

违背？是否又是过去行政干预企业的回归？对这些认

识首先必须作出理论上的澄清，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

推行财务总监制度，减小财务总监的工作阻力，提高其

工作效率。
1.实行财务总监制度的理论依据

现代企业产权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

资产的产权必然发生分解，国家拥有国有资产的所有

权，国有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独立自主经营，

并对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的责任。企业独立享有自

主经营权并不意味着对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监督的排

斥，恰恰相反，二者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所有者的

监督，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对企业的事后监督上，即仅仅

通过审阅企业财务报告、考核经营业绩等途径来实现，

而必须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收支的事前、事中

和事后全过程。企业经营活动和财务收支必须体现所

有者的意志和利益，这是任何社会经济制度下企业都

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经营者与财务总监在组织财务收

支上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赋予财务总监代表所有者

行使监督使命是合理可行的，这与现代企业自我约束、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保障经营者合法权益、政企分开和

两权分离的基本要求也是一致的，而且只有所有者利

益得到了维护，与之有关的经营者利益、职工利益等各

方面利益最终才能得以实现。当然，财务总监制度在其

制度设计上，必须明确其工作职责、权力范围和运作规

则等，做到既能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又不干预企业自

主经营。
2.实行财务总监制度的法律依据

根据《公司法》及《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的

规定，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作为各级政府的委托者，

以所有者代表身份有权对国有企业财产的经营管理实

施监督。因此，财务总监作为产权代表派驻国有企业，

也必然有权对企业进行财务监督。在其监督职责的设

计上，财务总监可以承担企业监事会或监事的有关监

督职责。财务总监在履行其监督职责时必须严格以《公

司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及其它法律、法

规为依据，不得超越其职责范围。
3.实行财务总监制度是现实的选择

目前财务总监制度在国内一部分外企、私企早已

建立并有效运作，即使对一些已实行财务总监制度的

国有企业来说，其建立的直接动机并非来自国家或上

级部门的指令，而是来自企业财务失控和财务监管滞

后所带来的压力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财

务总监制度顺应了国资管理部门对整个企业有序、有

效的财务监管需要。可以说，在国有企业设立财务总

监，这项制度创新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因而具有生命力。
（作者单位：中共广 东省委党校 广 州市黄埔区国

有资产管理 办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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